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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新兴体育活动资助计划  

 

申请须知  

(2026-27年度申请适用 ) 
 

 

 

I.  申请资格  

 

凡有意申请 2026-27 年度「新兴体育活动资助计划」的体育机构 1，必

须符合以下甲部基本规定，并须提供乙部所需的补充资料：  

 

 

1. 体育机构乃指有关组织章程细则已订明以推动体育发展／推广指定体育项目为主要业务的机构。 

2. 申请的体育机构必须在过去两年具成功举办训练课程的经验。 

3. 本署会按个别情况(例如申请机构就有关运动的认受性)考虑酌情处理。 

4. 申请的体育机构必须在其组织章程细则内订明本身是以非牟利方式营运。 

甲 .  基本规定  

 1.  申请的体育机构须在过去两年具成功举办不同级别或类别体育

发展计划的经验 2，并获市民踊跃参与；  

 

 
 2.  所申请的新兴体育活动须有别于现时由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

林匹克委员会辖下的体育总会专属管治的体育运动／项目 3；  

 3.  申请的体育机构须为获有关国际体育联会／亚洲体育联会／区

域性体育联会认可的属会／国家体育总局认可的体育机构；以及  

 4.  申请的体育机构须为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章 )以担保有限公司

的形式注册并备有组织章程细则的非牟利团体 4。  

 

乙 .  补充资料  

 1.  提供全面的长远发展及推广计划，包括：  

a.  举办基础以至全港／国际比赛水平的体育发展活动；  

b.  举办体育推广活动，包括一般大众可参与的活动及全港／国际

比赛水平的大型活动；  

c.  以实用的训练模式培育有潜质的运动员，及透过正式的注册制

度培训裁判、教练及工作人员；以及  

d.  制定切实可行的推行时间表，以促进相关体育项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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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申请程序  

 

凡符合上述申请资格的体育机构，如欲申请「新兴体育活动资助计划」

（只限于在本地举办的体育活动），须于 2026年 1月 9日或之前把填妥

的申请表格连同所需文件寄交沙田排头街 1至 3号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

部 2楼体育资助办事处，或经电邮提交 (ssns@lcsd.gov.hk)。如属邮寄，

以邮戳日期为准，逾期概不受理。  

 

 

 

 2.  就筹办和安排活动的能力提供有关资料，包括：  

a.  就是次申请提供资源方面的相关资料，例如非康文署场地及非

政府拨款的供应情况及来源，以及配合持续发展的策略性计

划。在私人及／或自负盈亏／非康文署场地进行的体育项目，

其申请将获优先考虑；  

b.  就是次申请所涉体育项目的普及程度提供相关资料，例如举办

活动的数目及参与人数 (申请资助项目必须包括举办初级训练

活动 )，以及在地区的认受性和支援 (例如是否与非政府机构及

学校合办或获得其拨款等 )；  

c.  过去三年举办相关体育活动的经核证记录；  

d.   

e.   

f.   

 

  

3.  落实管治架构、具问责性和透明度的政策，例如行为守则、采购

指引和会计程序等，以及管理架构组合；  

 4.  如申请的体育机构在体育界的认受性属于以下其中一项，其申请

将获优先考虑：  

a.  申请的体育机构所属的国际体育联会／亚洲体育联会／区域

性体育联会是属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际奥委会 )／亚洲

奥林匹克理事会的会员；  

b.  申请的体育机构是属于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

(港协暨奥委会 )的观察会员；或  

c.  申请的体育机构所属的体育联会已成为国际奥委会认可国际

运动总会联合会或独立认可运动会员联盟的会员，但仍未成

为港协暨奥委会的会员，或未符合现时康文署「体育资助计

划」的申请资格；  

 5.  从未获「新兴体育活动资助先导计划」（「先导计划」）或「新

兴体育活动资助计划」资助的体育机构将获优先考虑。如申请机

构曾获「先导计划」或「新兴体育活动资助计划」资助，康文署在审

核其申请时会考虑其过往表现及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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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简介会  

 

• 本署将举办简介会，介绍「新兴体育活动资助计划」。详情如

下：  

     

日期及时间：  2025年12月23日(星期二) 下午4时  

地点：  新界沙田排头街1-3号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部一楼视听室 

注意：   如在简介会举行前两小时，天文台发出8号或以上热带

气旋警告信号或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或政府公布「超

强台风后的极端情况」，简介会将会取消。  

 

• 每个申请机构可派两名代表参与简介会。简介会以广东话进行。  

 

• 请于 2025年 12月 19日 (星期五 )或之前登记。联络详情如下：  

  

办事处  联络电话  截止登记日期  

体育资助办事处  2601 8756 2025年 12月 19日  

(星期五 ) 

 

IV. 申请结果  

 

• 申请机构将接获申请结果通知书。  

• 如申请被拒，此决定为最终决定，不设上诉机制。  

 

 

 V. 查询  

 

如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络康文署体育资助办事处。  

 电话： 2601 8756 

 传真： 2393 8177 

 电邮： ssns@lcsd.gov.hk  


